附件2

编号： 
全 联 非 遗 传 承 大 国 工 匠

申 报 表
姓    名 ：                   

所在单位 ：                   
申报级别 ：                     
申报日期 ：                   
全联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玉雕传统工艺传承保护基地

说    明
一、本表必须如实、认真填写，字迹要端正、清楚。
二、表内项目申报人没有内容填写的，应写“无”。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三、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
四、“照片”一律用本人近期二寸正面免冠照片。
五、表中填写所涉及的个人学历、职称、业绩等内容，需将相应的证书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一同附后上报。

六、申报全联非遗传承工匠、全联非遗传承大国工匠需提供已发表的专业论文复印件，反映申报人最高技艺水平的作品照片3张及相对应的图稿、作品获奖证书5张、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张。

七、需先满足北京大学相关学院24学时学习要求，完成相应学习内容并达到规定时长后，方可领取材料开始制作评价申报作品。请务必确保学时达标，以免影响后续考试作品的制作与提交。
八、本表及相关材料均需提供电子文档（邮 箱:sm521009@sina.com）。同时提交纸质文本一式2份，邮寄资料请以快递方式寄至全联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玉雕传统工艺传承保护基地（上海市隆昌路619号城市概念软件园3号楼C层09室，联系方式：19542760744）。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照）

	籍贯
	
	文化程度
	　
	民族
	
	

	工作单位
	
	职称
	
	政治面目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邮政编码
	　

	家庭地址
	　
	家庭电话
	　
	邮政编码
	　

	户籍所在地
	
	本人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邮箱
	


	从事玉雕工作年限
	
	所获荣誉
	

	个
人

简

历
	（填写申请人或被推荐人的工作、学习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学艺、实践经历，并注明相应阶段的从艺经历证明人）



	创
作

特

色
	（填写申请人或被推荐人在该项目领域中独特的技艺表现形式等）

	相应的证书或证明材料
	

	专业论文复印件
	

	作品照片3张及相对应的图稿、作品获奖证书5张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本人意见、授权书及承诺
	本人申请（同意被推荐）作为全联非遗传承大国工匠，积极履行传承义务，并同意全联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玉雕传统工艺传承保护基地无偿使用推荐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本人承诺：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违纪行为，无犯罪记录，以上提供信息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委员会意见：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